团队用房协议书

甲方：中青旅山水酒店投资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怀柔雁栖酒店

乙方：
  经甲乙双方商定，乙方将在甲方住宿、用餐，现将相关接待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用房方面：入住日期： 2018年8月17日 离店日期：2018年8月19日   

              退房时间： 8月19日中午12:00之前    人 数：   200    人 

8月 17日： 商务双床房  房间数量： 90  房价： 450元/间夜（含双早）

8月 17日： 商务大床房  房间数量： 15   房价：450元/间夜（含双早）

8月 18日： 商务双床房  房间数量： 90  房价： 450元/间夜（含双早）

8月 18日： 商务大床房  房间数量： 15   房价：450元/间夜（含双早）

房费总计：94500元  共计94500元

二、其他：

甲方有义务协助入住客人的接待工作。

甲方应向乙方保证客人住宿的安全，卫生及房间设施（包括热水、空调、饮用水、网线、电话、电视等）的正常使用。

房间数双方及时沟通，提前三天告知具体用房数量。房间数量允许上下浮动 10间。即当日房间到店房量在 95 间— 115间，若房间到店不足 95间，则按  95 间收取当晚房费，上浮动看当天房态。
晚宴桌餐数量双方及时沟通，提前三天告知具体用餐数量。（无晚餐）
会议室和用餐方面因多种原因，不允许有变动，餐标和人数方面需提前两天沟通

乙方在签订协议之后、入住之前需向甲方缴纳用房定金，定金金额为： 30000元整，定金以转账形式缴纳。退房时无其他争议项将定金转为消费，如有争议项，经双方协商后退还余款。酒店以定金到账日开始留房。

入住时需按要求缴纳住房押金，押金包含房费，退房前按照实际消费结算，退还剩余押金。

8、如甲、乙双方在本协议正式生效后对未尽事宜提出补充，应经协商后，以书面形式对更改内容，生效日期达成共识，并正式认可签字盖章。

9、甲、乙双方在协议执行过程中有任何违约行为或纠纷，若不能协商解决，向当地法院起诉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 中青旅山水酒店投资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怀柔雁栖酒店  乙    方：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
签约代表： 孟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代表：

联系方式： 1352115154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销售电话：010—53208666 转8032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联系传真：010—532086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传真：

地址：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大街53号J楼                地    址：
签约日期：2018年07月1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 2018  年 07 月 10 日

